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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安全”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

则的要求，对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4,001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30.5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070,51 万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2,250.59 万元。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二、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承诺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田溯宁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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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情况的，则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作相应调整。 

（3）本人持续看好发行人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发行人发展，拟长期持有公

司股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资本运作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4）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人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

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本人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在十个交易日内购

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本人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三个月。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人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若因

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控股股东亚信信远（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信远”)

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亚信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融信”）、

天津亚信信合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信合”）、北京亚信融创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融创”）、天津亚信恒信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恒信”）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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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情况的，则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作相应调整。 

（3）本企业持续看好发行人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发行人发展，拟长期持有

公司股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

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

式。 

（4）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企业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

项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若本企业未履行上

述承诺，本企业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在十个

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本企业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三个月。若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

益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发

行人指定账户。若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情况的，则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作相应调整。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若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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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向发行人及时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若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届满前辞职或离职

的，本人承诺在原任职期内和原任职期满后 6 个月内，仍遵守上述规定。 

（5）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人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

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本人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在此情形下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同时其所持

有的其余部分发行人股票（如有）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3 个月。” 

二、相关人员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止 2022 年 4 月 1 日，公司股价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价格 30.51 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

相关承诺，上述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具体情

况如下： 

姓名/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 

（万股） 

原股份锁定到

期日 

现股份锁定到

期日 

田溯宁 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股 
20,285.02 

（注）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亚信信远 控股股东 直接持股 8,094.85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亚信融信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6,201.36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亚信信合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3,065.66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亚信融创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1,107.31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亚信恒信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621.04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何政 董事长 间接持股 1,164.35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陆光明 
董事、总经

理 
间接持股 

206.32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13.53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蒋健 董事 间接持股 839.74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童宁 董事 间接持股 81.18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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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红 董事 间接持股 
293.87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5.65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吴小霞 监事 间接持股 3.38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马红军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107.89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间接持股 116.10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刘政平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37.51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27.07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吴湘宁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72.50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间接持股 56.81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邹明达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28.15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71.03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李伦文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68.80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33.80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庄学阳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70.34 2023年2月8日 2023年8月8日 

汤虚谷 财务总监 间接持股 50.72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郑京 董事会秘书 间接持股 101.48 2025年2月8日 2025年8月8日 

注：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通过亚信信远、亚信融信、亚信信合、亚信融创、亚信恒信、亚

信信安、亚信融安、亚信安宸、亚信铭安、亚信安宇间接持有公司股权。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上述股东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延

长首次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的行为符合其首次公开发行前做出的关于股

份锁定的相关承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

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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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江涛                   徐石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